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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自 來 水 事 業 處 及 所 屬 工 程 總 隊 

1 0 8 年 新 進 職 員 ( 工 ) 甄 試 相 關 資 訊 一 覽 表 
一、土木工程 

甄試職別 四級工程師 

甄試方式 

(限擇一方

式報名) 

筆試及口試 知能審查及口試 

資格條件

(一)或(二)

擇一即可 

(一)國家考試 

1.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薦任升官等考試或

特種考試相當等級以上考試土木工程

職組各類科考試。 

或 

2.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之土木

技師、土木工程技師、水利技師、水利

工程技師、水土保持技師、大地工程技

師、結構工程技師、建築師、建築技師、

環境工程技師考試及格。 

(一)須經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

試、特種考試三等考試以上考試

或薦任升官等考試土木工程職

組各類科考試及格。 

(二)須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

試之土木技師、土木工程技師、

水利技師、水利工程技師、水土

保持技師、大地工程技師、結構

工程技師、建築師、建築技師、

環境工程技師考試及格。 

 

 

(二)學歷 

1.須已取得碩士(含)以上學位證書。 

2.惟取得碩士(含)以上學位之系(所)如非

土木工程、土木及水利工程、土木與水

資源工程、土木與生態工程、土木與環

境工程、土木與防災、土木與防災工程

、土木工程與防災科技、土木與工程資

訊、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資源工程、

公共工程、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技術、

水利工程、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水利

及海洋工程、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生物

環境系統工程、交通工程與管理學系工

程組、地球科學、地質、地質科學、防

災科技、環境與防災設計、坡地防災及

水資源工程、河海工程、建築、建築工

程、建築及都市計畫、建築及都市設計

、建築設計、環境設計、軍事工程、海

洋、海洋科學、海洋環境、海洋環境資

訊、海洋環境工程、航空測量、造園景

觀、景觀、景觀建築、景觀設計、景觀

設計與管理、景觀與遊憩、景觀與遊憩

管理、測量、農業土木工程、農業工程

、營建工程、營建管理、營建科技、營

建工程與管理、營建技術與管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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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環境工程與管理、環境與安全衛

生工程、環境科學、灌溉工程系(所)者

，仍須為國內、外專科(含)以上學校上

開科(系)畢業，且取得畢業證書者。 

3.所列學歷須為教育部認可之學校，不得

以同等學力報考。 

筆試之 

科目及題

型/ 

知能審查 

(一)共同科目：成績占筆試成績 30% 

1.國文：公文寫作 

2.英文【選擇題】 

3.自來水法規：包含民法、消費者保護法、

自來水法及其施行細則、臺北自來水事

業處營業章程及消費性用水服務契約

【選擇題】 

(二)專業科目一：工程力學及流體力學【選

擇題】，成績占筆試成績 35% 

(三)專業科目二：自來水工程【選擇題】，成

績占筆試成績 35% 

無需參加筆試，依知能審查評分基準

（附表 1）評分 

口試名額 10人 10人 

錄取名額 正取 2人 正取 1人 

 備取 2人 備取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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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木工程 

甄試職別 一級工程員 

報名資格條件 

(一)或(二)擇一即可 

(一)國家考試 

1.公務人員普通考試、特種考試四等考試以上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土

木工程職組各類科及格。 

或 

2.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之土木技師、土木工程技師、水利技師、

水利工程技師、水土保持技師、大地工程技師、結構工程技師、建築師、

建築技師、環境工程技師考試及格。 

(二)學歷 

1.已取得學士（含）以上學位證書，且須為國內、外大學、獨立學院或

專科（含）學校土木工程、土木及水利工程、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土木

與生態工程、土木與環境工程、土木與防災、土木與防災工程、土木工

程與防災科技、土木與工程資訊、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資源工程、公

共工程、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技術、水利工程、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

水利及海洋工程、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生物環境系統工程、交通工程與

管理學系工程組、地球科學、地質、地質科學、防災科技、環境與防災

設計、坡地防災及水資源工程、河海工程、建築、建築工程、建築及都

市計畫、建築及都市設計、建築設計、環境設計、軍事工程、海洋、海

洋科學、海洋環境、海洋環境資訊、海洋環境工程、航空測量、造園景

觀、景觀、景觀建築、景觀設計、景觀設計與管理、景觀與遊憩、景觀

與遊憩管理、測量、農業土木工程、農業工程、營建工程、營建管理、

營建科技、營建工程與管理、營建技術與管理、環境工程、環境工程與

管理、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環境科學、灌溉工程各院、系、組、所畢

業並取得畢業證書（不含學程證明書）者。 

2.所列學歷須為教育部認可之學校，不得以同等學力報考。 

筆試： 

科目及題型 

(一)共同科目：成績占筆試成績 30% 

1.國文：公文寫作 

2.英文【選擇題】 

3.自來水法規：包含民法、消費者保護法、自來水法及其施行細則、臺

北自來水事業處營業章程及消費性用水服務契約【選擇題】 

(二)專業科目一：工程力學及流體力學【選擇題】，成績占筆試成績 35% 

(三)專業科目二：自來水工程【選擇題】，成績占筆試成績 35% 

口試名額 40人 

錄取名額 正取 8人 

 備取 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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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電工程 

甄試職別 一級工程員 

報名資格條件 

(一)或(二)擇一即可 

(一)國家考試 
1.公務人員普通考試、特種考試四等考試以上考試或薦任升官等
考試機械工程、電力工程職系各類科考試及格。 

或 
2.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之電機技師、電力技師、電機工
程技師、機械技師、機械工程技師考試及格。 

(二)學歷 
1.須已取得學士(含)以上學位證書，且須為國內、外大學、獨立
學院或專科(含)學校工程科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工業科技教
育、工業教育、工業設計、工業管理、生物產業機電工程、生
物機電、生物機電工程、生物環境系統工程、生物醫學工程、
生醫光電工程、光電工程、光電與材料科技、光機電工程、光
機電整合工程、自動化工程、自動化及控制、自動化及機電整
合、自動化控制工程、自動控制、兵器工程、冷凍空調工程、
材料工程、材料科學、材料科學工程、材料與製造工程、系統
工程、系統工程暨造船、系統及船舶電機工程、車輛工程、物
理、計算機工程、核子工程、海洋工程、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
能源與資源工程、航太與系統工程、航空工程、航空太空工程、
航運技術、動力機械、動力機械工程、控制工程、船舶機械、
通訊工程、通訊與導航工程、造船工程、微電子工程、資訊工
程、資訊教育、農業工程、農業教育系機械組、農業機械、農
業機械工程、電子工程、電子物理、電子計算機科學、電子通
訊、電信工程、電腦與通信工程、電機工程、電機電力工程、
電機與控制工程、精密機械與製造科技、精密機電工程、模具
工程、輪機工程、機械工程、機械設計、機械設計工程、機械
與自動化工程、機械與航空工程、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機械
與精密工程、機械與機電工程、機械製造、機電工程、機電光
工程、機電光系統、機電自動化、應用物理、職業教育、醫學
工程系(組、科)畢業並取得畢業證書(不含學程證明書)。 

2.所列學歷須為教育部認可之學校，不得以同等學力報考。 

筆試： 

科目及題型 

(一)共同科目：成績占筆試成績 30% 
1.國文：公文寫作 
2.英文【選擇題】 
3.自來水法規：包含民法、消費者保護法、自來水法及其施行細
則、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營業章程及消費性用水服務契約【選擇
題】 

(二)專業科目一：流體機械及工程力學【選擇題】，成績占筆試成績
35% 

(三)專業科目二：電機機械及電力系統【選擇題】，成績占筆試成績
35% 

口試名額 20人 

錄取名額 
正取 4人 
備取 8人 

 

 

 



5 
 

四、化學工程 

甄試職別 一級工程員 

報名資格條件 

(一)或(二)擇一即可 

(一)國家考試 

1.公務人員普通考試、特種考試四等考試以上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化

學工程職組及檢驗職組各類科、環境工程類科考試及格。 

或 

2.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之化學工程技師、環境工程技師考試及格。 

(二)學歷 

1.已取得學士（含）以上學位證書，且須為國內、外大學、獨立學院或

專科（含）學校土壤、土壤環境科學、工教系工職教育組、工業化學、

工業安全衛生、化工與材料工程、材料工程、材料科學與工程、化粧品

應用、化學、化學工程、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

化學暨生物化學、生化科技、生物科技、生物醫學科學、水產食品科學

、水產製造、水產養殖、生物工程、生物技術與化學工程、生物產業科

技、有機高分子、科學教育系化學組、自然科學教育、食品工程、食品

科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食品衛生、營養、食品營養、家政學系營

養組、海洋生物技術、紡織工程、高分子工程、高分子材料、分子科學

與工程、陶業工程、森林學系木材科學組、森林學系林產組、森林學系

森林工業組、農業化學、應用化學、職業安全與衛生、環境與安全衛生

工程、醫藥暨應用化學、醫藥化學、藥學、生物藥學、纖維工程、纖維

與複合材料各院、系、組、所畢業並取得畢業證書（不含學程證明書）

者。 

2.所列學歷須為教育部認可之學校，不得以同等學力報考。 

筆試： 

科目及題型 

(一)共同科目：成績占筆試成績 30% 

1.國文：公文寫作 
2.英文【選擇題】 
3.自來水法規：包含民法、消費者保護法、自來水法及其施行細則、臺

北自來水事業處營業章程及消費性用水服務契約【選擇題】 
(二)專業科目一：輸送現象與單元操作及水處理工程(含給水工程)【選

擇題】，成績占筆試成績 35% 
(三)專業科目二：有機化學及儀器分析【選擇題】，成績占筆試成績 35% 

口試名額 10人 

錄取名額 正取 2人 

 備取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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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業管理 

甄試職別 一級業務員 

報名資格條件 

(一)或(二)擇一即可 

(一)國家考試 

公務人員普通考試、特種考試四等考試以上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各類

科考試及格。 

(二)學歷 

1.須已取得學士(含)以上學位證書，且須為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含

)以上學校文、法、商或管理學院相關科系畢業並取得畢業證書者。 

2.所列學歷須為教育部認可之學校，不得以同等學力報考。 

筆試： 

科目及題型 

(一)共同科目：成績占筆試成績 30% 

1.國文：公文寫作 

2.英文【選擇題】 

3.自來水法規：包含民法、消費者保護法、自來水法及其施行細則、臺

北自來水事業處營業章程及消費性用水服務契約【選擇題】 

(二)專業科目一：自來水營業管理【選擇題】，成績占筆試成績 35% 

1.北水處自來水服務，如淨水、供水、水質、抄表、收費、申請、營業

章程、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用戶恢復用水申請須知、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用戶過戶申請須知、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用戶變更用水設備申請須知、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接水申請須知等。 

2.用戶用水設備、水表之功能、運作及構造等原理或規定，如「自來水

設備檢驗辦法」、「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用

戶表位設置原則」、「自來水用水設備審圖、檢驗、設計作業手冊」……

等。 

(三)專業科目二：管理學及統計學【選擇題】，成績占筆試成績 35% 

1.管理學：含公用事業管理、服務業管理、行銷管理、生產與作業管理、

組織行為與管理、研究發展管理、策略管理、國際企業管理等 權重

50% 

2.統計學：含統計學原理、次數分配、常用機率分配、抽樣分配與方法、

估計與檢定、變異數分析、廻歸與相關、無母數統計方法、時間數列

與預測、指數編製原理等 權重 50% 

口試名額 15人 

錄取名額 正取 3人 

 備取 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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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訊處理(軟體) 

甄試職別 一級業務員 

報名資格條件 

(一)或(二)擇一即可 

(一)國家考試 

1.公務人員普通考試、特種考試四等考試以上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電

子工程、電信工程或資訊處理職系各類科考試及格。 

或 

2.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之資訊、電子工程、電信工程技師考試

及格。 

(二)學歷 

1.須已取得學士(含)以上學位證書，且須為國內、外大學、獨立學院或

專科(含)學校資訊處理、資訊管理、電子計算機工程、電子計算機運用

、計算機工程、計算機科學、計算機管理決策、計算機與控制、資訊工

程、資訊科學、資訊科學與工程、電子計算機科學、電腦與通信工程系

、電腦科學、資訊系統與應用、電子工程、電信工程各院、系、組、所

畢業並取得畢業證書（不含學程證明書）者。 

2.所列學歷須為教育部認可之學校，不得以同等學力報考。 

筆試： 

科目及題型 

(一)共同科目：成績占筆試成績 30% 
1.國文：公文寫作 
2.英文【選擇題】 
3.自來水法規：包含民法、消費者保護法、自來水法及其施行細則、臺
北自來水事業處營業章程及消費性用水服務契約【選擇題】 

(二)專業科目一：資訊處理(一)，成績占筆試成績 35% 
1.計算機概論(含硬體及軟體)【選擇題】權重 30% 
2.資訊管理【選擇題】權重 30%  
3.資料結構(含資料庫)【申論題】權重 40% 

(三)專業科目二：資訊處理(二)，成績占筆試成績 35% 
程式設計(ASP.NET)【非選擇題】權重 100% 

口試名額 10人 

錄取名額 
正取 2人 

備取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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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水電類【技術士】 

甄試職別 技術士 

報名資格條件 

(一)或(二)擇一即可 

(一)專科學校以上畢業取得畢業證書者。 

或 

(二)高中（職）學校畢業取得畢業證書，且有以下類別相關經驗三年以

上具經歷證明書（格式如附表 2）或具以下類別政府核發之相關技術專長

證明文件者： 

工程泵(幫浦)類檢修、工業配線、升降機裝修、用電設備檢驗、室內配

線、配電電纜裝修、配電線路裝修、船舶室內配線、電控系統、電器修

護、電機工程、輸電地下電纜裝修、輸電架空線路裝修、變電設備裝修、

工業電子、電匠、電氣技術、工業儀器、儀表電子、機電整合、測量、

工程測量、地籍測量、建築工程管理、泥水 (砌磚類、粉刷類、面材鋪

貼類) 、建築製圖、勞工安全衛生管理、鋼筋模板、建築電腦輔助建築

製圖、自來水事業技術人員(施工、管理、化驗、操作) 、自來水管承裝、

自來水管配管等。 

筆試： 

科目及題型 

(一)共同科目：成績占筆試成績 30%【選擇題】 

1.電腦概論及國文閱讀測驗 

2.自來水法(含施行細則)及本處營業章程 

(二)專業科目：基本電學、電機機械、高中 (職)土木及水管埋設施工、

高中(職)配管裝修、配管與儀器操作原理【選擇題】，成績占筆試成

績 70% 

口試名額 48人 

錄取名額 正取 16人 

 備取 24人 

其他說明 

1.從事取水、淨水、供水、廢水等各項機電、儀表、監控及電腦主機設

備之各級保養、安檢、維護操作、閥栓類與水管橋巡查及維護、用戶無

缺水、水質異常案處理及管末端排水、搶修、管網施工配合處理檢漏或

操作制水閥、路平巡查及緊急調配供水、用水設備之檢測維修、用戶水

表拆裝、維修及校驗等業務，並依業務需要協助駕駛公務車輛。 

2.操作輪班為 24小時分四班二輪流制。 

3.外勤工作，需具汽車或機車駕照，能接受偶發性夜間作業之工作。 

4.需往返操作場站、上下樓梯且需經常搬運工作機具，係消耗體力性質

之工作。 

5.具有大貨車職業駕駛執照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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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待遇與福利 

 (一)本甄試錄取人員，其試用期間及試用期滿成績考核合格正式進用後之薪給，依其

甄選類科職稱說明如下： 

甄選類科 職稱 薪給 

土木工程 四級工程師 依本處人事管理暫行辦法規定，新進四級工程師應自擬任職

務所列最低職等最低薪級（即第六職等一級）支薪（月薪約

51,395 元）。另新進職員應試用 6 個月，試用期間每月支給

薪給約 41,740 元。 

土木工程 一級工程員 

依本處人事管理暫行辦法規定，新進一級工程（業務）員應

自擬任職務所列最低職等最低薪級（即第四職等一級）支薪

（月薪約 42,480 元）。另新進職員應試用 6 個月，試用期

間每月支給薪給約 34,605 元。 

機電工程 一級工程員 

化學工程 一級工程員 

企業管理 一級業務員 

資訊處理 

(軟體) 

一級業務員 

水電類 技術士 

依本處工作規則規定，新進技術士以第六工等一級僱用（月

薪約 29,660 元）。另新進工員應先試用 3 個月，期滿成績

合格，正式僱用。 

(二)本項甄選錄取進用之人員，依本處人事管理暫行辦法規定辦理，曾任臺北自來水

事業處及工程總隊以外之其他公務年資，均不予採計提敘。 

(三)本甄試進用人員，其勤惰管理準用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勞工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四)新進職員（工）除未併計核給退除給與之義務役軍職及替代役人員年資外，非任

職本處（含總隊）之工作年資，均不予採計為退休撫卹及資遣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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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及所屬工程總隊 

108年新進職員(工)甄試土木工程四級工程師 

知能審查評分基準 

選項 評比項目 
評分

基準 
備註 

考試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特種考試三等考試以

上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資格 
50 

擇優（一）計

分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資格 60 

學歷 

土木工程、土木及水利工程、土木與水資源工程、

土木與生態工程、土木與環境工程、土木與防災、

土木與防災工程、土木工程與防災科技、土木與工

程資訊、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資源工程、公共工

程、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技術、水利工程、水利工

程與資源保育、水利及海洋工程、水資源及環境工

程、生物環境系統工程、交通工程與管理學系工程

組、地球科學、地質、地質科學、防災科技、環境

與防災設計、坡地防災及水資源工程、河海工程、

建築、建築工程、建築及都市計畫、建築及都市設

計、建築設計、環境設計、軍事工程、海洋、海洋

科學、海洋環境、海洋環境資訊、海洋環境工程、

航空測量、造園景觀、景觀、景觀建築、景觀設計、

景觀設計與管理、景觀與遊憩、景觀與遊憩管理、

測量、農業土木工程、農業工程、營建工程、營建

管理、營建科技、營建工程與管理、營建技術與管

理、環境工程、環境工程與管理、環境與安全衛生

工程、環境科學、灌溉工程系(所)者各院、系、組、

所畢業並取得畢業證書（不含學程證明書）者 

碩士 

25 

1. 擇優（一）

計分，本

項滿分為

25分 

2. 輔 系 / 輔

助學程者

以評分標

準分數折

半計分 

學士 

20 

其他各院、系、組、所畢業並取得畢業證書（不含

學程證明書）者 

碩士 

15 

學士 

10 

經歷 
曾任國內外公民營事業機構土木工程相關實務經

驗且具證明文件（格式如附表 3）者 
1 

每滿 1年核給

1分，本項滿

分為 15分 

 

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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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及所屬工程總隊 108 年新進職員(工)甄試技

術士水電類工作經歷證明書 

證 明 單 位 ：                            （蓋章） 

負   責   人：                            （簽章） 

統 一 編 號 ：                            

營 業 地 址 ： 

聯 絡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請務必填寫開立證明日期）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工作經歷證明如下表（非水電類相關工作經歷，請勿填列）： 

 
服務時間 

(起)     (迄) 服務部門 職稱或職務 

實    際    所    任    工    作    內    容    事    實 

專長類別 

(請依本證明
書附記四填
列編號) 

工作項目摘要 

年月日 年月日 

100.3.10 105.2.5 機電部 技術員 04 ○○廠區用電設備檢驗（填寫範例） 

   
   

一、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所附經歷合計有【   年   月】之水電類
相關工作經驗。 

二、是否現仍在本機關（機構、公司）任職？□是□否（已於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離職。） 

附記： 

一、 本證明書必須依申請人實際情形詳細查核填註，如有不實，出證機關（構）之承辦人、
主管人員及申請人，均應負法律責任。 

二、 本證明如屬私人機構出具者，須為經政府主管機關依法登記有案之機構，並另檢附該事
務所、公司或機構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及其出具載明任職工作性質之服務證明書。 

三、 出具本證明書之機關（構）可視申請人經歷及實際所任工作具體事實之多寡伸縮或複印
使用，並可接用次頁（須加蓋騎縫章）並加蓋出證機關（構）印信。如任職於不同機關
（構），請分別填寫之，勿填寫於同一份經歷證明書。 

四、 下列 32 類專長類別之相關工作年資始符應試資格：01 工程泵(幫浦)類檢修、02 工業配
線、03 升降機裝修、04 用電設備檢驗、05 室內配線、06 配電電纜裝修、07 配電線路
裝修、08 船舶室內配線、09 電控系統、10 電器修護、11 電機工程、12 輸電地下電纜
裝修、13 輸電架空線路裝修、14 變電設備裝修、15 工業電子、16 電匠、17 電氣技術、
18 工業儀器、19 儀表電子、20 機電整合、21 測量、22 工程測量、23 地籍測量、24 建
築工程管理、25 泥水 (砌磚類、粉刷類、面材鋪貼類) 、26 建築製圖、27 勞工安全衛
生管理、28 鋼筋模板、29 建築電腦輔助建築製圖、30 自來水事業技術人員(施工、管理、
化驗、操作) 、31 自來水管承裝、32 自來水管配管。 

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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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及所屬工程總隊 108年新進職員(工)甄試
四級工程師土木工程類工作經歷證明書 

 
證 明 單 位 ：                           （蓋章） 

負   責   人：                           （簽章） 

統 一 編 號 ：                            

營 業 地 址 ： 

聯 絡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請務必填寫開立證明日期）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工作經歷證明如下表（如非土木工程相關實務經歷，請勿填列）： 

服務時間 
 

(起)     (迄) 服務部門 職稱或職務 實際所任工作項目摘要 

年月日 年月日 

100.3.10 101.2.5 ○○部 專案工程師 ○○工程施工圖、施工計畫審查（填寫範例） 

     

     

     

     

     

一、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所附經歷合計有【   年   月】之土木工
程相關實務經驗。 

二、是否現仍在本機關（機構、公司）任職？□是□否（已於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離職。） 

附記： 

一、 本證明書必須依申請人實際情形詳細查核填註，如有不實，出證機關（構）之承辦人、
主管人員及申請人，均應負法律責任。 

二、 本證明如屬私人機構出具者，須為經政府主管機關依法登記有案之機構，並另檢附該事
務所、公司或機構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及其出具載明任職工作性質之服務證明書。 

三、 出具本證明書之機關（構）可視申請人經歷及實際所任工作具體事實之多寡伸縮或複印
使用，並可接用次頁（須加蓋騎縫章）並加蓋出證機關（構）印信。如任職於不同機關
（構），請分別填寫之，勿填寫於同一份經歷證明書。 

 

附表 3 


